
服务协议

甲方（家长/监护人）：

身份证号码：

乙方（广东少当家）：东莞市橙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324913201U

地址：东莞市南城区第一国际三号楼 1905

甲乙双方本着精诚合作，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及有关

规定，就甲方委托乙方组织活动的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共同遵守。

（补充说明：以下协议中提及到的未成年人，是指：甲方子女或甲方监护的未成年人，考虑到

参加出行的是未成年人，本协议由未成年人的父母或监护人签订。）

一、活动路线及时间

1、活动路线：

2、活动时间：

3、出发日期：

以线上该活动介绍的版本为准。

二、活动费用及付款方式

1、活动费用：以线上活动公布的价格为准，费用包含:以线上公布的【费用包含】详情为准，

线上公布中注明的【费用不含】的部分由甲方自行承担。

2、付款方式:甲方在线上报名时一次性支付全部费用。

三、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有权知悉其购买的活动产品和服务的真实情况。

（2）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合同和行程表的内容和标准，兑现行程的活动产品和服务，在行程

中对乙方提供的服务进行监督、评分、投诉。

（3）甲方有权自主选择活动产品和服务，有权拒绝乙方未经事先协商或未公布的其它购物行为

或另行付费项目，有权拒绝领队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行为。

（4）甲方在人身和财产安全遇有危险时，有请求救助和被保护的权利；在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



向有关部门投诉或要求乙方协助索赔的权利。

（5）甲方应按时支付活动费用。如甲方逾期付款，乙方有权取消活动并保留追究甲方由此产生

损失的权利。

（6）甲方在线上报名或者填写各种材料时，应提供准确的参加人员信息，对填写的信息的真实

性、有效性负责。甲方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在乙方的线上报名系统提交报名信息时，视为

已详细阅读本服务协议。

（7）若甲方参与者为老人、未成年人、孕妇或有心脏病、高血压、呼吸系统等疾病病史，建议

征得医生意见，或经其家属/监护人同意，或由家属陪伴为妥。

（8）甲方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为其报名时，已明确知晓户外部分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潜水、

游泳、高速摩托艇、攀岩、蹦极、滑雪、高原旅行等）为高危娱乐，在充分考虑到未成年人自

身条件后才选择参加，并自愿承担其因参加上述活动而发生任何事故的可能性和造成的任何后

果。

（9）甲方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在为其签订本服务协议后，因未成年人自身原因，而未能全

部参与所委托的部分或全部服务事项时，将自行承担责任，乙方不再作退费处理。

（10）在活动出行前，甲方应提前教育或叮嘱未成年人妥善保管自己的行李物品，尤其是现金

和贵重物品。非乙方过错导致其财产损失的，乙方不承担经济赔偿责任，但应予以其必要的协

助和及时告知其监护人。

（11）在活动出行前，甲方应提前教育或叮嘱未成年人，配合领队/老师的安排，及活动中的安

全事项和其他合理要求，不得擅自单独行动。

2、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乙方有权核实甲方提供的相关信息资料，并根据甲方提供的未成年人的身体状况等因素

决定是否接纳其报名参团。

（2）乙方有权拒绝甲方超出合同约定的要求。

（3）乙方因未达到约定人数不能出团，乙方需提前通知甲方，双方可以解除合同或延期活动。

（4）乙方有权在团队遇紧急情况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并要求甲方配合。

（5）乙方应在线上提前公布为甲方提供本协议约定的服务事项，若甲方有不确定的部分，可向

乙方客服人员咨询并确认。

（6）乙方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不擅自变更行程安排，不降低服务标准。行程中的自然

景观可能因季节气候、天气变化等因素而与活动介绍、图片不完全一致时，甲方应认可并理解

为合理情况，不以此作为服务质量的评判依据。

（7）乙方应保障行程中所使用的交通用车属于规范和持有相关执照。

（8）活动出行前应将有关注意事项明确告知甲方。



（9）乙方需为参加活动的人员购买《旅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其保障额度为身故 10 万，医

疗 1 万。若本协议活动由第三方机构执行，乙方应确保第三方机构已购买保险。

（10）在签订本协议时，双方就活动行程中涉及的目的地、日期、项目、安全须知等信息已

全部知悉。

（11）乙方对可能危及到人身、财产安全的项目和须注意的问题时，应向当事人作出真实说

明和明确警示，并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在当事人的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时，乙方

全力采取保护和救助措施。

（12）乙方对甲方的所有个人信息资料保密。

（13）乙方拥有活动中拍摄之影像资料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四、合同的变更

1、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本合同约定的活动内容，由此增加的费用及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由变更方承担，由此减少的费用，乙方应当退还甲方。

2、因未达到成团最低人数不能出团的，乙方可以延期出团，因此增加的费用由甲方承担，减少

的费用退还甲方，必要时可以重新签订合同。乙方延期活动后，甲方如决定不参加延期后的活

动，可在延期操作后 3 天内退出活动，活动费用全款退还甲方，甲方退出活动即视为本合同解

除，如活动延期操作后 3 天内甲方未退出活动，则视为甲方接受新的活动时间安排。

五、合同的解除

1、在活动出发前，甲方可以书面或线上咨询的方式解除合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

除外）。具体的解约条件及退款额度，以线上活动公布的为准。

2、因未达到成团最低人数不能成团时，甲方不同意延期的，甲、乙双方均可以解除合同，乙方

向甲方退回已收取的全部费用即可。

3、甲方未按约定时间到达集合出发地点，也未能在出发中途加入活动，视为甲方单方面解除合

同，乙方不再作退款处理。

4、甲方在行程中未经乙方同意、在没有协商及合理的原因擅自脱团的，视为甲方解除合同，

并承担违约责任，甲方不得要求乙方退还活动费用，给乙方造成经济损失时，甲方应当承担相

应的经济赔偿责任。

5、如发生不可抗力，甲乙双方应依据不可抗力事件对协议履行的影响程度并通过协商决定是否

修改或终止本协议。如造成合同不能完全履行而甲方又不同意乙方变更请求的，双方可以解除

合同，乙方应当在扣除已开支的活动成本后，将余款退还给甲方。



六、违约责任

1 当活动未能成团而取消或延期活动时间，乙方应提前告知甲方，甲方若不同意延期而解除合

同的，乙方应退还已收取的全部费用,乙方不再作其它经济补偿。

2、由于公共交通经营者的原因造成甲方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由公共交通经营者依法承担责

任，乙方应当协助甲方向公共交通经营者索赔。

3、若甲方未能按合同规定付款期支付合同款项，须提前与乙方联系，并承担相应的滞纳金(按

合同总金额的 0.5%收取)；若甲方逾期付款，乙方有权取消活动并保留追究甲方由此产生的实

际损失的权利。

4、甲方提前解除合同，解约的条件以线上公布的扣除比例为准。如扣除比例不足以弥补乙方损

失的，应当按实际发生的损失扣除团费比例，但最高额不应超过活动费用总额。

5、由于甲方自身原因或第三方侵害等不可归责于乙方的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按约定

履行时，若造成甲方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乙方不承担赔偿责任；若因乙方不履行协助义务

致使甲方人身、财产权益损失扩大的，乙方应当就扩大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6、甲、乙双方出现纠纷时，均应积极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否则违约方应当就扩大的损失承

担相应的责任。

七、不可抗力

1、在签订本服务协议后，因一切非乙方原因造成甲方行程时间变更的，如不适合举行活动的天

气(包括但不限于中雨、大雨及以上恶劣天气)、景区关闭、自然灾难、火灾、战争、全民运动

或类似程度的无法预见之军事行动、征收、占领、通过管制、暴动、社会骚乱、以及当地国内

国外主管机关之合法决定等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本服务事项时，乙方应及时向对方通报不能履行

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在取得有关机构证明以后，允许延期

履行、部分履行或者中止履行合同。活动因不可抗力造成延期或取消，如已造成实际损失的，

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八、免责条款

1、甲方在委托乙方服务事项时需向乙方承诺参加活动人员的身体不存在任何诸如：心脏

病、精神病、肺结核、哮喘病、支气管炎、肝炎、肺炎、癫痫、重大关节或骨骼疾病等不适合

出行的疾患和身体损伤。甲方对自身的疾患损伤情况需事先以书面形式告知乙方，甲方若因隐

瞒其疾患损伤所造成的后果由甲方自负；非乙方原因，甲方在出行中因其疾患或行为不当而引

起的一切损伤及后果由甲方自负。

2、乙方在活动质量问题发生之前已采取以下措施的，应减轻或免除责任：



（1）对活动质量和安全状况（包括但不限于不可抗力因素）已给予充分说明、提醒、劝诫、警

告或或事先说明。

（2）所发生的违约问题是非故意、非过失或无法预知或已采取了预防性措施。

（3）质量问题的发生是全部或部分由于赔偿请求人自身的过错。

（4）质量问题发生后，乙方积极、及时采取了应付措施。

九、争议解决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争议的，双方可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乙方辖区内的人民法

院起诉。

十、其他条款

1、本合同没有规定的事项，或本合同内容需要调整的，若乙方已经有了相关规定，则按照乙方

规定执行，若乙方没有相关规定，则由乙方以通知形式或双方签订补充协议进行完善或调整，

通知、补充协议、扫描件与本合同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签订本合同时，双方确认的合同附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

3、本合同属于线上公布方式，当甲方成功提交报名时表示已详细阅读本协议，视为双方就协议

内容确认签订生效。

甲方（家长/监护人）：

身份证号码：

乙方（少当家）：东莞市橙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324913201U

地址：东莞市南城区第一国际三号楼 1905


